
治理“小金库”

社会团体和国有企业“小金库”治理

重点检查工作全面展开

本刊记者

11 月 5日，中央单位“小金库”治

理重点 检 查布置会 议在 北 京召开，

铁道部、国资委、国家气象局等 3 个

中央部门进行了工作交流发言，中央

治理“小金库”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

办公室主任、中央纪 委驻财政部纪

检组长刘建华传 达了中央领 导同志

重要讲话和批示 精神，总结 了 2010

年社会团体和国有企 业“小金库”治

理自查自纠工作，并对今年中央单位

社会团体和国有企业“小金库”治理

重点检查工作进行了全面动员部署。

刘建华指出，各地区各部门要 全

面深入推进“小金库”治理工作。一

是切 实加 强组织领导，增强做好“小

金库”治理工 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

二 是 着力巩固工 作成果，继 续深化

党政机 关和事业单位“小金库”治理。

三是 大 力强化督 导检查，扎 实推进

社会团体 和国有企 业 治理工作。四

是 更加 注重源头治理，着力构建完

善防 治“小金库”长效机制。

会议通报了 2010 年社会团体 和

国有企业“小金库”治理动 员部 署和

自查自纠工作情况。今年以 来，中央

领导小组根据“小金库”治理工作 面

临的新形势新任务，认真研究分析，

积 极组 织 协调，狠 抓 工作 落实。各

地 区各部门 按 照中央统一部署，统

筹兼顾，有序安排，稳 步推进各 项

工作，已取得阶段性成果。目前，社

会团体和国有企业“小金库”治理工

作自查自纠已基本结束，下一步将进

入重点检查阶段。

为做好重点 检查工作，中央治

理“小 金库”工 作领 导小组 办公室

分 别制 定了《 国 有及国 有控 股 企 业

重点 检查方 案》和《 社 会 团体 重点

检查方案》。国资委、银监会、证 监

会和保监会监管的国有企 业“小 金

库”重点检 查由上 述单位分头具 体

组 织 实施。全国性 社会团体和中央

部门 所属国有企 业的 重点检查由财

政部、审计署具 体 组 织实施。国 资

委、银监会、证监会和保监会将抽

调检查人员组 成 58 个检查组 对 58

户中央 国 有企 业，财政部、审计署

将抽 调检查人员组 成 30 个检查组

对 约 100 户社 会团体和 约 30 家国

有企业，于 11 月初至 12 月底 开展重

点 检查工作。2 011 年 1 月中 旬，由

各检查组 汇总上报检查情况。重点

检查结 束后，中央治理“小金库”领

导小组 办公室负责研究制 定统一的

处 理 政 策。由中央纪 委、财政部、

审计署、民 政部等牵头部门 组成的

审理机构，负责对社会团体、中央

部门 所属 企 业 或 党政机关 事业 单

位重点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 集中审

理。财政部、审计署、国 资委、银

监会、证 监会 和保监会将按 照各自

的 法定职责和工 作程 序，分别依 法

下达处理处罚决 定和办理移送移交

手续。

此次 重点检查的内容是 违反法

律法规及 其他有关规定，应列入而

未列入符合规定的单位账 簿的各项

资金及 其形成的资产。重点是 2008

年以 来各项“小金库”资金的收 支数

额，以 及 2007年底“小金库”资金滚

存余额 和形成的资产。对设 立“小金

库”数额较 大或情节严重的，应追溯

到以 前年度。此外，社会团体重点检

查要与清理乱 收费、减轻企业负担、

理 顺 业务主管单位资产财务关 系、巩

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“小金库”治理

成果，以 及与民 政部门 日常管理 和

年检评估等工作相 结 合，实现 综合

工作成效 ；国企重点检查要 与会计

信息质量检查、内部控制评价 和内

部控制 机制建设、完善法人治理结

构、企 业 负责人薪酬和职 务消费等

专项治理相结合，协调推进，综合实

施，增强治理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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